
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

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

为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 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公

司于 2021年 5月 2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对西王食品

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》中的相关事项，本着认真、负

责、独立判断的态度，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问询内容一： 

年报显示，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流动资产4.37亿元，同比增长

353.89%，期末新增债权投资3.45亿元。2020年12月24日和25日，你

公司自山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购买“资产收益权”共计人民

币3.5亿元，年化收益率6.0%，存续期一年。该资产收益权产品以非

公开方式发行，基础资产为山东省邹平当地某从事钢材、焦炭及铁矿

石贸易的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邹平当地贸易公司”）向其客户销售准一

级焦炭所产生的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。上述资产收益权到期时由邹平

当地贸易公司回购。 

2021年，你公司管理层获悉邹平当地贸易公司该将上述人民币

3.5亿元中的部分资金用于向西王特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(你公

司关联方，以下简称“西王特钢”) 支付款项。截止至2020年12月31

日，邹平当地贸易公司向西王特钢支付款项人民币1.37亿元，于2021

年1月向西王特钢支付款项人民币1亿元，合计人民币2.37亿元。 

2021 年 4 月 22 日及 23 日，邹平当地贸易公司已提前回购，向



你公司支付主债权人民币 3.5 亿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山东省邹平当地某从事钢材、焦炭及铁矿石贸易的公

司的具体名称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说明购买上述资产收益权的目的； 

（2）说明你公司购买该资产收益权的内部决策程序，履行审议

程序与临时信息披露的情况（如适用）； 

（3）说明邹平当地贸易公司除支付主债权外，是否按照协议约

定的年化收益率支付利息，如是，请说明支付时间并提供到账凭证，

如否，请说明具体原因及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的

合法权益； 

（4）结合西王特钢的股权结构、邹平当地贸易公司从你公司获

得资金后向西王特钢的具体支付金额及支付时间等情况，说明你公司

与西王特钢的具体关联关系，以及上述事项是否构成关联方对你公司

资金的非经营性占用。 

独立意见：我们对公司购买资产收益权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详尽核

查，包括但不限于查阅双方理财产品的协议、资金支付流水、回购承

诺函等相关交易文件，以及隆远贸易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协议、银行回

单，隆远贸易与西王特钢签订的采购协议、过磅单、银行回单等文件，

查阅西王食品该笔理财的投资决策过程文件、会议纪要等，并与西王

特钢、西王食品主要分管领导进行业务访谈等，我们认为，此笔业务

属于公司经营所需，属于正常业务往来，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。 

问询内容二： 

年审会计师出具的《关于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经



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》显示，你公司于

2021 年 4 月 22 日及 23 日，通过关联方西王集团财务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西王财务集团”）向你公司同一控制下关联方西王淀粉有限

公司 (以下简称“西王淀粉”) 预付胚芽采购款 34,150 万元。此后，

西王淀粉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至 4 月 29 日向你公司退还部分预付款

人民币 12,960 万元。2020 年度你公司与西王淀粉预付账款累计发生

额 43,072.70 万元，期末余额 3,221.88 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报告期你公司与西王财务集团之间的往来，包括存款、

贷款等业务及其期初余额、日均余额、期末余额，平均贷款利率、平

均存款利率及是否与商业银行存在明显差异； 

（2）详细说明近三年你公司胚芽采购的金额及具体对象，近三年

你公司与西王淀粉之间的交易往来及资金往来，报告期内与西王淀粉

的预付账款涉及的具体交易、相关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，西王淀粉向

你公司退还部分预付款 12,960 万元的原因以及尚未退还其他预付款

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结合前述情形，说明你公司与西王淀粉之间的交

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，相关预付账款是否构成关联方对你公司的非经

营性资金占用。 

独立意见：经核查，公司与西王淀粉的采购协议、资金支付及退

回流水等相关交易文件，确定预付款金额的沟通记录等，以及公司关

于对未来玉米胚芽价格预测的依据材料，并与分管领导进行业务访谈

等，我们认为此种方式有利于长期锁定双方的供需关系，保障公司原

材料的稳定供给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所需，不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



金占用。 

问询内容三： 

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末预付款项余额合计 1.25 亿元，同比

增长 77.45%，其中预付款项前五名金额合计 8,797.92 万元，占预付

款项年末余额合计数的 70.24%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上述预付款项的具体用途，报告期预付款项增长较快

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2）在年报对应部分补充披露报告期末前五名预付款项期末余

额及占预付款项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； 

（3）复核其中是否存在关联方对你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。 

独立意见：我们核查了公司主要供应商的背景信息、双方的采购

协议及预付款余额，查阅了 PET切片、玉米胚芽及玉米毛油的市场价

格变动等资料，并与公司相关领导进行业务访谈，我们认为此项业务

属于公司正常业务往来，不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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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： 

              

     何东平              王大宏            韩本文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6月 29日 


